
1

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
中环卫函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国环境卫生行业
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企业、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夯实我国环境卫生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基础，持续

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激发环卫企业发展的新动能，强化环卫产

业创新发展能力，依据《中国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

办法(试行)》，经研究，我会决定继续开展 2023 年度中国环境

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对象

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对象为在中国境内从事环卫及

环卫相关业务的各类企业，申报条件如下：

1.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，在中国境内

从事环卫及环卫相关业务；

2.存续期达到三年及以上，经营状况稳定，企业处于非关、

停的持续经营状态；

3.在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

事故、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严重失信记录和重大投诉举报记录；

4.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会员及各省级环卫协会会员优先。

二、评价内容

根据环境卫生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，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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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评价指标包括综合素质、管理能力、财务能力、服务能力、

信用表现等，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级别分为 AAA、AA、A、B、

C 五级，企业信用等级有效期为 3 年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资料准备

经自检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，按格式要求（详见附件 1）填

报《中国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申报书》，准备《中国环

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证明材料》（清单详见附件 2），签署

《中国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承诺书》（详见附件 3），分别打

印装订后加盖公章，纸质材料一式 2 份，同步形成电子版材料 1

份，纸质材料及电子材料均报送成功，申报方可生效。申报材

料须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

（二）申报渠道

申报材料可直接报送我会，我会会员企业亦可通过相关分

支机构报送，各地方环卫协（学）会会员企业的申报材料可通

过企业所在地省级环卫协（学）会报送。所有申报材料最终报

送至我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
2023 年度中国环境卫生行业企业信用评价申报材料报送截

止时间：2023 年 7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评价与公示

我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将按照资

格初审、专家审核（含实地核查）、初评公示、终审公布、发

证授牌等程序开展评价工作。




